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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吉利学院 2024年度候选“课程思政”
示范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教字〔2025〕117号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教育部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教高

〔2020〕3号）及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“课程思政”建

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意见》（川教〔2019〕52 号）

的相关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我校“课程思政”建设工作，确保 2024

年度候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项目按计划、高质量实施，根据学校

整体工作安排，决定开展 2024年度候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项目

中期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见附件 1“2024年度校级候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专业、示范

课程、示范教学团队中期检查名单”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项目进展情况。检查各项目是否严格按照既定建设计

划与目标有序推进，项目团队成员是否全面参与且各司其职，确

保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阶段性成效。依据《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结题验收

标准》（附件 4），评估各项目是否达到“时间过半、任务过半”

的阶段性目标，重点考察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实际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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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费使用合理性。检查项目经费分配是否科学合理，

是否有效支持项目成果产出，确保经费使用效益最大化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本次中期检查采取教学单位自查与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

具体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自查。各项目负责人需全面自查项目建设

进展，填写《2024 年度校级候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项目中期检

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结合“申报书”与“验收标准”相关

要求合理制定下一阶段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项目所在单位审核。项目所在单位需对参加中期检查

的项目进行审核，给出各项目中期检查评价结果并提出改进建议，

形成《中期检查情况总结》（附件 2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组织自查。各项目所在单位应高度重视此次中期

检查，认真组织自查工作，准确掌握本单位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

设进展与成效，及时总结项目建设成果，全面总结项目建设存在

的问题和不足，督促项目负责人及时整改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建

设任务，取得应有成效。

（二）变更事项报批。如有重要事项变更的，须详细说明原

因，并填写《吉利学院立项建设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》（附

件 3）。

（三）按时参加检查。无故不按期参加中期检查的项目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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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为自动终止项目建设，予以撤项处理。

（四）确保如期结题。相关项目将于 2026年 3月进行结题

验收，请各项目团队提前做好准备。

五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提交时间与方式。请各学院于 9月 25日前，将“中

期检查表”及阶段性成果支撑材料纸质版、电子版同步报送至教

务处 221室。

其中，各项目所建的电子教学资源材料需上传至学校课程平

台（超星网络教学平台/芯位平台），并在《“课程思政”示范课

程申报汇总表》中填报网址链接。

（二）材料命名。电子材料统一命名为“XX学院‘校级课

程思政’示范项目”中期检查汇总表，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材料由项目所在单位统一提交，不接受个人申报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工作联系人：于丽娜老师

办公地点：明德楼221办公室

附件：1.2024年度校级候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专业、示范课

程、示范教学团队中期检查名单

2.2024年度校级候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项目中期检查

汇总表

3.吉利学院立项建设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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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“课程思政”建设项目结题验收标准

教务处

2025年 7月 11日


